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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海就业办发〔2023〕30号

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海口市零工市场（就业驿站）

绩效考核参考标准（2024 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就业驿站（零工市场）管理，规范其运营

活动，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量，根据《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

于印发<海口市推进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“好就业”示范项

目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（海就业发〔2023〕9号）、《海南省人力

资源开发局关于印发就业驿站（零工市场）建设方案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琼人发〔2022〕15 号）、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驿站管理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22〕100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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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海口市就业驿站（零

工市场）建设管理运维工作指引〉的通知》（海就业办发〔2023〕

1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海口实际，我办制定了《海口市零工市

场（就业驿站）绩效考核参考标准（2024 年版）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请各区加快推动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“好就业”示范

项目落地实施，确保2024年底,全市实现建成“1+4+43+N”的线下

灵活就业服务体系目标,即建设1个市级就业驿站(零工市场),4个

区级就业驿站(零工市场),43 个镇（街）就业驿站(零工市场)和N

个样板社区就业创业服务站。

附件：海口市零工市场（就业驿站）绩效考核参考标准（2024年版）

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20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；联系单位：市就业办，电话：6872419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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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口市零工市场（就业驿站）
绩效考核参考标准（2024 年版）

（各建设单位可结合实际自行制定量化考核指标，但所设考核内容不得低于

市级绩效考核参考标准要求）

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内容 备注

1

服务保障

5

根据《海口市零工市场（就业驿站）总体方案》（海人社发〔2022〕

14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完善高标准人力资源市场体系，统筹优

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有服务场所，通过整合、改造等方式建

设规范化就业驿站（零工市场），驿站明显位置应统一标识“**

市（区、街道或乡镇）就业服务驿站”。工作日安排不少于2

名专职工作人员开展服务（设置站长1名），工作人员遵守工

作纪律。

2 5

符合《海口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口市就业驿

站（零工市场）建设管理运维工作指引的通知》(海就业办发

〔2023〕12号)文件要求，以有统一的标识名称、有合理的建

设布局、有健全的服务设施、有完善的服务功能、有规范的管

理制度、有线上地图可查“六有”为建设标准。

3 5

设置公共就业创业政策、岗位信息发布等宣传栏，设置集合公

共就业创业服务内容资源的多媒体设施。对外标示开放时间、

服务内容及管理人员姓名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4 5

依托全市社区已建成的基层服务平台、便民服务中心等平台，

联合社区（村）建成运营至少1个社区（村）就业创业服务站

（或“候鸟”人才就业创业服务站），并在驿站服务区域内的

所有社区（村）配备、开发就业服务专员。绩效考核标准参照

《海口市创建基层治理示范点-城市社区就业创业服务站建设

评估验收标准》（海人社发〔2023〕208号）执行。

5
信息归集发

布服务
10

组织开展就业需求摸排工作，摸清辖区常住居民和用工单位（含

个体户）就业需求和岗位招聘情况，实时录入覆盖全市的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信息化平台，借助平台归集发布用工单位

招聘信息，组织开展线上求职招聘服务。每年录入求职登记并

发布求职信息不少于800人次，线上归集发布用工单位招聘信

息不少于800条（1家用工单位1次为1条）

6 登记服务 5
开展求职登记、用工登记、培训登记及劳务带头人等登记服务，

为求职者建立个人求职档案不少于800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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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小微企业劳

动关系事务

托管

5

免费为辖区小微企业提供员工入职离职、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

等基础劳动关系事务服务不少于100家次，农村地区驿站应具

备该项服务能力，无次数限制要求。

8

岗位对接

10
定期举办各类岗位对接活动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、面试会、

就业洽谈会等。每周不少于2场次。

9 10

多渠道促进求职者实现就业，对每个建档的求职者提供有针对

性就业岗位等服务次数不少于3次。全年组织开展应届高校毕

业生就业服务不少于400人次；开展就业困难人员服务不少于

120人次，开展登记失业人员服务不少于500人次。

10 20

成功推荐求职者实现就业（含灵活就业）不少于250人次，其

中，稳定就业以劳动合同、参保记录、工资发放凭证为依据；

灵活就业以参保登记、用工单位（个人）工资转账等相关材料

为凭证。

11

能力提升

10
常态化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就业创业政策法规宣讲活动，全年不

少于24场次（其中，线下不少于12场次）。

12 10

组织开展线上职业指导、创业指导、职业培训、劳务带头人能

力培训等相关能力提升活动，全年不少于24场次（其中，线下

不少于12场次）。

13 加分项目

1.中央媒体正面报道，一次加3分；

2.省领导批示、省级媒体正面报道，一次加2分；

3.序号5-12项考核指标中，有7项以上（含）超额完成50%及

以上，加2分；

4.培育并被认定为市级劳务品牌的，加2分；

5.在就业服务质量提升方面有工作亮点或突出成效的，经市就

业部门认可的，给予加分，一项工作加2分；

6.符合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条件并实际开展服务的，加2分。

总加分

不超过

15分

14 扣分项目

1.被正式投诉，核查属实，出现一次减2分；

2.未按要求向就业部门报送相关材料的，出现一次扣2分；

3.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，每次扣10分；

4.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次最低扣5分，造成重

大影响的，由驿站所在区人社部门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
15 计分说明

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，达不到指标要求不得分；得

分达到90分（含），为优秀等次；得分大于或者等于80分、

小于90 分，为良好等次；得分大于或者等于70 分、小于80

分，为一般等次；得分小于70分，为不合格等次。原则上，考

核优秀的，按照购买服务工作经费计划的100%金额支付；考核

良好的，支付购买服务工作经费计划的85%；考核一般的，支

付购买服务工作经费计划的75%；考核不合格的，不予支付驿

站建设和运营维护等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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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内容：

1. 1 入职离职管理：协助引导新入职员工填写入职登记表，

建立和保存人事管理档案及职工名册，对托管服务对象员工进行离

职合规性审查，引导托管服务对象按离职手续流程办理及与员工签

署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协议，协助企业结算离职员工工资和经济补

偿；

1. 2 劳动合同管理：根据托管服务对象劳动合同签订、续签

的时间和方式，指导签订合规劳动合同，建立劳动合同文本存档，

引导托管服务对象与其员工新订立及续签电子劳动合同，协助办理

劳动合同备案、集体合同备案、特殊工时制度用工等用工审批事项；

1. 3 社会保险管理：协助托管服务对象办理社会保险登记，

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及社会保险缴费数额，指引托管服务对象办

理社会保险待遇申领，引导托管服务对象办理离职人员社保减员等

事项；

1. 4 制度管理：指导托管服务对象依照法律程序制定各类规

章制度，提供相应的规章制度范本，并指导托管服务对象按规章制

度的规定管理员工的考勤、薪酬、入离职等用工管理，引导托管服

务对象使用电子信息平台确认员工出勤情况；

1. 5用工咨询服务：为托管服务对象提供用工管理各项咨询

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讲，发生劳动争议后为托管服务对象提供初

步的法律咨询意见，促成劳资纠纷和解；

1. 6 招聘服务：协助托管服务对象制定招聘计划、招聘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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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托管服务对象发布招聘岗位需求，协助企业办理普通员工招聘具

体事宜；

1.7 员工培训：协助托管服务对象制定员工培训相关方案，提

供培训师资信息，提供员工职业发展建议意见。

抄报：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。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开发局。

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20日印发


